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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委员会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公司信用评级业务（以下简称“评级业务”）的独立、客观、

公正，依据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以及自律机构的自律指引，结合公司实际，

在公司内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评审委员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开展的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业务，其他评级业务的

评级委员会制度另行规定。

第三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制度包括宗旨和地位、组成方式、权限与责任、运

行程序、会议表决、会议记录等要素。

第四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宗旨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照国

际惯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决议，确定评级对象的信用等级。

第五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是确定评级对象或发行人（以下统称“评级对象”）

信用等级的最高机构。

第二章 组成与权责

第六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主任委员、委员、秘书，专家评审委员会

成员任职资格要求由公司风控合规部制定。

第七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对评级项目组提交的评级报告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

听取评级项目组的汇报，作出决议，确定信用等级。

第八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受理复评申请时，重新进行审查，听取有关汇报，

作出决议，确定信用等级。

第九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拥有对表决结果的最终解释权。

第三章 运行程序与表决机制

第十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秘书负责组织会议,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负责主持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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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因故无法出席的，由其指定相关人员代替履

行相关职责。

第十二条 针对具体项目的评审，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风控合规部负责人

需对所有评审委员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审查通过后的评审委员需签署利益冲突回

避承诺。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不得担任本人作为评级项目组成员参与的评级项目

的评审委员。

第十三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参会人数不得少于 5 人，委员构成中应有覆

盖相关行业、相关业务的专家。

第十四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出席会议，但应保证会议

沟通的即时性与交互性。

第十五条 当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进行评议时，应对评级理由和有关材料进

行分析研究，经充分质询与讨论后，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议，确定信用等

级。

第十六条 对于交易所市场评级业务,评级结果须经半数以上的参会专家评

审委员会委员同意方为有效。对于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业务,评级结果须经 2/3

以上的参会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七条 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意见修改完成后的评级报告只允许进行

报告格式调整和财务数据更新调整。评级结论和信用等级等观点有实质性修改的，

应当重新提交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

第十八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秘书和项目组成员共同完成会议记录，会议的有

关决议及材料应按档案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保存。

第十九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形成的书面会议记录，内容应至少包括：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参会评审委员；

（二）参会评审委员的评审意见；

（三）参会评审委员的表决意见与投票结果。参会评审委员应对其评审意见

和表决意见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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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利益冲突与防范行为准则

第二十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应对所收到的材料履行保密义务；应遵守评级人

员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应遵守评级回避制度；应接受公司内部的稽查合规部门

进行的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应遵守公司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在任何场所以

个人名义透露会议内容或发表意见。

第二十二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不得在评级部门兼任任何职务。专家评审

委员会委员与评级分析人员不得参与证券评级业务营销活动，不得参与评级收费

谈判。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风控合规部通过后生效，并由其负责修改和解释。


